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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机制研究》

内容概要

杨文云编著的《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机制研究》通过对机制概念的辨析和阐释，在理论探寻的基础
上，构筑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机制基本理论，为全面分析和有效构建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发挥
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在维护金融稳定、推进金融全球化以及改善金融监管法律自身发展等方面的作
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对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机制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机制要素）——
协调原则、协调主体、协调客体、协调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回答了依据什么协调、谁协调、协调
什么和如何协调等四个紧密联系的问题，为构建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机制，促成金融监管法律国际
协调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了基础。通过机制模式研究，《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机制研究》对巴塞尔
委员会、WTO和欧盟等协调机制模式进行了分析和完善，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CEPA进程中内地
与香港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利用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机制促进金融融合利益实现进行
了具体的设想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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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强调是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深化的一种工具　　法律协调是政府间合作的一种潜在形式
，金融监管法律的国际协调亦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潜在形式。①然而，尽管金融监管法律的国际协
调提供了促进政府间监管合作的工具，但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促进政府间合作
的工具。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提供了全球化进程中同时存在的去国家化与国家作用加强悖论②的调
和方法。事实上，在金融全球化中，这一悖论体现为金融的全球化与分散化的国家金融监管的矛盾。
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削弱了国家对金融的监管，国际金融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在全球化金融市场监管
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的监管（治理）却又离不开国家金融监管作用的有效
发挥。国家在治理金融全球化中的上述悖论，要求国家角色转型。因此，“强调国家对不同治理基础
的缝合作用，并强调对国家之外的管理加以合法化的战略地位”①也就成为应对国家治理金融全球化
悖论的需要。金融监管法律的国际协调强调通过串起社会政策、经济等目标的法律这一根线，以金融
监管法律协调将多元化、多层次的治理主体纳入本国法律的国际化以及国际化法律的内国化的途径中
，从而取得治理全球金融的具体实现。　　诚如上述，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是达成协调的过程，亦
是协调达成的状态。协调状态消除了金融监管法律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的交往
。然而，上述作用的发挥和完善需要系统化的考虑。正如本书在导论部分所述，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
法律国际协调有效进行涉及的因素缺乏系统认识，从而影响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对自身存在不足进
行全面剖析和有效改善，影响金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作用发挥，迫切需要以适当的方法和理论指导金
融监管法律国际协调的研究和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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